
 106學年度四技甄選入學視覺傳達設計系【商設組】

項目 注意事項
第一梯次

(序號1-45)

第二梯次

(序號46-80)

報到

T811

1.驗證(出示身份證件-身份證、駕照、健

保卡皆可)

2.請學生簽名，並領取姓名貼紙，貼在胸

口或手臂明顯處

3.簽名後進入教室

9:00前 9:30前

說明會

T811
說明甄選注意事項(家長可陪同) 9:00-9:05 9:30-9:35

系簡報

T810

1.家長可陪同

2.結束後至實作考試地點W405準備考試
9:10-9:30 9:40-10:00

準備
1.由引導人員移至考場準備

2.家長休息等待區為W404、W406

實作考試

W405

10:30

1.依106學年度四技甄選入學簡章說明只能

使用５種繪製媒材（鉛筆、彩色鉛筆、針

筆或代用針筆、水性簽字筆、水性或酒精

性麥克筆）、輔助繪製之橡皮擦、各種尺

規（例：比例尺、直尺、三角板等，但不

具含有桌面功能之圖板或製圖板），並得

自備透明桌墊及固定紙張用之弱黏性膠

帶、隱形膠帶或可再貼膠帶。媒材與工具

不得相互借用

2.攜帶證件(出示身份證件-身份證、駕

照、健保卡皆可)

3.考試三十分鐘後(11:00)不得入場

4.考試五十分鐘後(11:20)才可離場

結束

W405

教室外

3.未錄取者欲取回作品集，可於8月13日後先來電告知06-2533131分機

7301(請告知報名序號)，再至本系辦領取

09:30-10:00

移至W棟

考生共80人

10:25入座完畢

10:30-11:50

共80分鐘

11:50考試結束於教室外領餐盒

1.本系甄選入選面試人數眾多，以上時間保有變動權利，依當天實際

時間為主，造成不便，敬請見諒！

2.7月13日(四)上午10:00放榜，錄取者備審資料可於入學後由班導協

助一併歸還作品集資料


